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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日總統（82）華總（一）義字第3137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7條條文
2‧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總統（83）華總（一）義字第4206號令修正公布第7條條文
3‧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二日總統（84）華總（一）義字第4719號令修正公布第7條條文【原條文】
4‧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35231號令修正公布2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0970030500A號、考試院考臺組貳一字第09700046842號令、監察院（97）院台申參字第0971804204號令會同發布定自九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
5‧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700002341號令修正公布第4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0970030500A號、考試院考臺組貳一字第09700046842號令、監察院（97）院台申參字第0971804204號令會同發布定自九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
6‧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300011831號令修正公布第4、20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7‧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50721號令修正公布第6、14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1080017469號令、考試院考臺組貳一字第10800057431號令、監察院院台申壹字第1080102492A號令會同發布定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施行十一月一日施行
8‧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000004161號令修正公布第7、20條條文；並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9‧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100050771號令修正發布第6、8、20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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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法規內容】]【法規內容】
[bookmark: b1]第1條（立法目的）
﹝1﹞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特制定本法。
[bookmark: b2]第2條（適用範圍）
﹝1﹞下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
　　一、總統、副總統。
　　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三、政務人員。
　　四、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五、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管；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六、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七、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副主官及主管。
　　八、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九、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十、法官、檢察官、行政執行官、軍法官。
　　十一、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員。
　　十二、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政、會計、審計、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金融監督暨管理、公產管理、金融授信、商品檢驗、商標、專利、公路監理、環保稽查、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其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屬國防及軍事單位之人員，由國防部定之。
　　十三、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2﹞前項各款公職人員，其職務係代理者，亦應申報財產。但代理未滿三個月者，毋庸申報。
　　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之候選人應準用本法之規定，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申報財產。
﹝3﹞前三項以外之公職人員，經調查有證據顯示其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者，該公職人員所屬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之政風單位，得經中央政風主管機關（構）之核可後，指定其申報財產。
[bookmark: b3]第3條（申報時間）
﹝1﹞公職人員應於就（到）職三個月內申報財產，每年並定期申報一次。同一申報年度已辦理就（到）職申報者，免為該年度之定期申報。
﹝2﹞公職人員於喪失前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起二個月內，應將卸（離）職或解除代理當日之財產情形，向原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申報。但於辦理卸（離）職或解除代理申報期間內，再任應申報財產之公職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就（到）職申報，免卸（離）職或解除代理申報。
[bookmark: b4]第4條（財產申報受理機關）∵
﹝1﹞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構）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第九款所定人員、第五款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第六款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第七款軍事單位少將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第十款本俸六級以上之法官、檢察官之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二、前款所列以外依第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應申報財產人員之申報機關（構）為申報人所屬機關（構）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者，由其上級機關（構）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構）者，由申報人所屬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三、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103年1月29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構）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第九款所定人員、第五款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第六款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第七款軍事單位少將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第十款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法官、檢察官之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二、前款所列以外依第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應申報財產人員之申報機關（構）為申報人所屬機關（構）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者，由其上級機關（構）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構）者，由申報人所屬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三、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97年1月9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構）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所定人員、第五款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第六款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第七款軍事單位少將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第九款縣（市）級以上各級民意代表、第十款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法官、檢察官之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二、前款所列以外依第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應申報財產人員之申報機關（構）為申報人所屬機關（構）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者，由其上級機關（構）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構）者，由申報人所屬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三、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bookmark: b5]第5條（財產申報之內容）
﹝1﹞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下：
　　一、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
　　二、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存款、有價證券、珠寶、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
﹝2﹞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應一併申報。
﹝3﹞申報之財產，除第一項第二款外，應一併申報其取得或發生之時間及原因；其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產，且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
[bookmark: b6]第6條（申報資料及公告）∵
﹝1﹞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二個月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受理申報機關（構）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予以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2﹞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等人員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項辦理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至其喪失原申報身分後一年。
﹝3﹞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選人，其受理申報機關（構）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上網公告一年。
﹝4﹞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111年6月22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二個月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2﹞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等人員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項辦理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3﹞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選人，其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申報十日內，由各級選舉委員會上網公告。
﹝4﹞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108年5月22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二個月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2﹞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等人員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項辦理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3﹞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bookmark: b7]第7條（財產信託）【相關罰則】第1項各款~§13∵
﹝1﹞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產，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
　　一、不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
　　二、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
　　三、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
﹝2﹞前項以外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前項所列財產具有特殊利害關係，經主管府、院核定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信託者，亦同。
﹝3﹞前二項人員於完成信託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形者，應於三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不須交付信託之不動產，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申報其變動情形。
﹝4﹞第一項之未成年子女以其法定代理人為第一項信託之義務人。但其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5﹞第一項人員完成信託之財產，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職時仍應申報。
--110年1月2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產，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
　　一、不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
　　二、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
　　三、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
﹝2﹞前項以外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前項所列財產具有特殊利害關係，經主管府、院核定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信託者，亦同。
﹝3﹞前二項人員於完成信託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形者，應於三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不須交付信託之不動產，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申報其變動情形。
﹝4﹞第一項之未成年子女除已結婚者外，以其法定代理人為第一項信託之義務人。
﹝5﹞第一項人員完成信託之財產，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職時仍應申報。∴
[bookmark: b8]第8條（財產變動申報）
﹝1﹞立法委員及直轄市、縣（市）議員於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前條第一項所列財產，應每年辦理變動申報。
--111年6月22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立法委員及直轄市議員於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前條第一項所列財產，應每年辦理變動申報。∴
[bookmark: b9]第9條（信託契約）【相關罰則】第3項~§13
﹝1﹞第七條之信託，應以財產所有人為委託人，訂定書面信託契約，並為財產權之信託移轉。
﹝2﹞公職人員應於第七條第一項所定信託期限內，檢附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信託契約及財產信託移轉相關文件，併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含信託財產申報表），向該管受理申報機關提出。
﹝3﹞信託契約期間，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欲為指示者，應事前或同時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始得為之。
﹝4﹞第一項信託契約，應一併記載下列事項：
　　一、前項規定及受託人對於未經通知受理申報機關之指示，應予拒絕之意旨。
　　二、受託人除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依前項規定為指示或為繳納稅捐、規費、清償信託財產債務認有必要者外，不得處分信託財產。
﹝5﹞受理申報機關收受第三項信託財產管理處分之指示相關文件後，認符合本法規定者，應彙整列冊，刊登政府公報，並供人查閱。
﹝6﹞受理申報機關得隨時查核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有無違反第四項第二款之規定。
第10條（信託登記免納登記規費）
﹝1﹞依本法為信託者，其因信託所為之財產權移轉登記、信託登記、信託塗銷登記及其他相關登記，免納登記規費。
[bookmark: b11]第11條（罰則）
﹝1﹞各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應就有無申報不實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進行個案及一定比例之查核。查核之範圍、方法及比例另於審核及查閱辦法定之。
﹝2﹞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為查核申報財產有無不實、辦理財產信託有無未依規定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得向有關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實說明之義務。監察院及法務部並得透過電腦網路，請求有關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提供必要之資訊，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3﹞受查詢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或為不實說明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提出說明，屆期未提出或提出仍為不實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受請求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提供或提供不實資訊者，亦同。
[bookmark: b12]第12條（罰則）
﹝1﹞有申報義務之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
﹝2﹞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後，增加總額逾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額一倍以上者，受理申報機關（構）應定一個月以上期間通知有申報義務之人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3﹞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報不實之數額低於罰鍰最低額時，得酌量減輕。
﹝4﹞有申報義務之人受前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或補正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5﹞對於申報之資料，基於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正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6﹞有申報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bookmark: b13]第13條（罰則）
﹝1﹞有信託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信託，或故意將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財產未予信託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未予信託之財產數額低於罰鍰最低額時，得酌量減輕。
﹝2﹞有信託義務之人受前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構）通知限期信託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信託或補正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3﹞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對受託人為指示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4﹞有信託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bookmark: b14]第14條（罰鍰處理機關）∵
﹝1﹞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由下列機關為之：
　　一、受理機關為監察院者，由該院處理。
　　二、受理機關（構）為政風單位或經指定之單位者，移由法務部處理。
　　三、受理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者，由該選舉委員會處理。
--108年5月22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由下列機關為之：
　　一、受理機關為監察院者，由該院處理。
　　二、受理機關（構）為政風單位或經指定之單位者，移由法務部處理。∴
第15條（罰鍰裁處權之時效）
﹝1﹞依本法所為之罰鍰，其裁處權因五年內不行使而消滅。
第16條（申報資料保存期限）
﹝1﹞申報人喪失第二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者，其申報之資料應保存五年，期滿應予銷毀。但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依法通知留存者，不在此限。
﹝2﹞前項期限，自申報人喪失所定應申報財產身分之翌日起算。
第17條（一定金額及財產之訂定）
﹝1﹞本法所稱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第18條（本法修正施行前就職公職人員之財產申報及信託辦理）
﹝1﹞公職人員就（到）職在本法修正施行前者，應自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個月內，依第五條之規定申報財產，並免依第三條第一項為當年度之定期申報。
﹝2﹞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公職人員，應自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個月內，依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信託。
[bookmark: b19]第19條（施行細則）
﹝1﹞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bookmark: b20]第20條（施行日）∵
﹝1﹞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2﹞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十日及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3﹞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111年6月22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2﹞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十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3﹞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110年1月2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2﹞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十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103年1月29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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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公布條文:::]:::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公布條文:::a
【法規內容】
第1條（立法目的）
﹝1﹞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建立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之規範，特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適用範圍）
﹝1﹞左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
　　一、總統、副總統。
　　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三、政務官。
　　四、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五、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首長及一級主管。
　　六、公立各級學校校長。
　　七、少將編階以上軍事單位首長。
　　八、依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九、縣（市）級以上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十、法官、檢察官。
　　十一、警政、司法調查、稅務、關務、地政、主計、營建、都計、證管、採購之縣（市）級以上政府主管人員及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院會同考試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2﹞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準用本法之規定，應於選舉登記時申報。
[bookmark: a3]第3條（申報時間）
﹝1﹞公職人員之財產除應於就（到）職三個月內申報外，並應每年定期申報一次。
[bookmark: a4]第4條（財產申報受理機關）
﹝1﹞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構）如左：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及第九款所定人員之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所定人員之申報機關（構）為申報人所屬機關（構）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者，由其上級機關（構）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三、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bookmark: a5]第5條（財產申報之內容）
﹝1﹞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左：
　　一、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
　　二、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外幣、有價證券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
﹝2﹞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應一併申報。
【具參考價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判決
[bookmark: a6]第6條（申報資料之公布）【相關罰則】第1項~§11
﹝1﹞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2﹞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官、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監察委員、省（市）議員、縣（市）長等人員之申報資料，並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
﹝3﹞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於本法公布後三個月內定之。
[bookmark: a7]第7條（財產之管理處分）
﹝1﹞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官、立法委員、省市長、省（市）議員、縣（市）長，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買賣、互易、贈受不動產或一定期間內累計交易達一定金額之上市（上櫃）股票者，應於左列期間內，向該管受理申報機關申報：
　　一、屬不動產者，買賣、互易、贈受後一個月。
　　二、屬上市（上櫃）股票者，一定期間屆滿後一個月。
﹝2﹞其他公職人員因其職務關係對特定財產具有利害關係，經主管院核定應申報者，亦適用前項申報之規定。第六條之規定，於前項之情形準用之。
﹝3﹞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官、立法委員、省市長、省（市）議員、縣（市）長應將其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一定金額以上之不動產及上市（上櫃）股票，信託與政府承認之信託業代為管理、處分。其他公職人員因其職務關係對特定財產具有特殊之利害關係者，亦同。
﹝4﹞受託人對委託人之財產，應依本法之規定，替代公職人員向受理申報單位申報。
﹝5﹞前二項規定，於信託法及信託業法公布施行後實施。
﹝6﹞第一項之申報及第三項之信託規定實施時，得選擇其一辦理。
第8條（民意代表之申報義務）
﹝1﹞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應公布助理、服務處所、交通車輛之經費來源，並定期刊登政府公報。
[bookmark: a9]第9條（利益衝突之迴避）
﹝1﹞公務員對其主管、監督之事務或非主管、監督之事務，有因職權、機會或身分而涉及本身、家族、財產受託人之利害情事時，應行迴避。
[bookmark: a10]第10條（罰則）
﹝1﹞受理申報機關（構）認有申報不實者，得向該財產所在地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實說明之義務。
﹝2﹞受查詢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說明或為虛偽說明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提出說明，逾期未提出或提出仍為虛偽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bookmark: a11]第11條（罰則）
﹝1﹞公職人員明知應依規定申報，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報不實者，亦同。
﹝2﹞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及第九款所列公職人員受前項處罰者，公告其姓名。
﹝3﹞公職人員受第一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或補正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4﹞對於第六條第一項申報之資料，基於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正當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bookmark: a12]第12條（罰鍰處理機關）
﹝1﹞本法所處罰鍰，由左列機關為之：
　　一、受理機關為監察院者，由該院處理。
　　二、受理機關（構）為政風單位或經指定之單位者，移由法務部處理。
　　三、受理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者，由各該選舉委員會處理。
[bookmark: a13]第13條（強制執行）
﹝1﹞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通知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bookmark: a14]第14條（申報資料之發還、銷燬）
﹝1﹞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於申報人喪失第二條第一項所定公職人員身分之日起滿一年，或第二條第二項所定公職候選人自公告當選之日起屆滿六個月，應將其申報財產資料發還申報人；不能發還者，應銷燬之。但司法機關、監察機關依法通知留存者，不在此限。
第15條（1定金額及財產之訂定）
﹝1﹞本法所稱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bookmark: a16]第16條（施行細則）
﹝1﹞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定之。
第17條（施行日）
﹝1﹞本法自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一日施行。


。。。。。。。。。。。。。。。。。。。。。。。。。。。。。。。。。。。。。。。。。。。。。。。。。。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1

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S-link電子六法全書
image1.png




